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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立即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切实做好学生安全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设区市、省直管县（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事务局， 

各大中专院校： 

11 月 16 日，南昌市进贤县一居民楼出租房内发现 5 人死亡。 

经警方现场勘查，初步认定为疑似一氧化碳中毒所致。经核实， 

5 名死者均为江西冶金工业学校在进贤县县城某民办幼儿园实习

的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这起导致多名学生死亡的事故，虽然发生

在校外，事故具体原因也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但惨痛的事故再次

警示我们：学生安全工作一刻都不能松懈。事发后，省委、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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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高度重视，省委书记刘奇、省长易炼红等省领导先后做出批示， 

提出要求。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重大事项督办 

通知》，要求全面排查校园及周边隐患，做好整改工作。为深刻

吸取教训，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根据省领导批示 

精神和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要求，经研究决定，立即在

全省各级各类学校集中开展一次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大排查大 

整治，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 

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也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幸福和全社会

的和谐稳定。保障学生人身安全是各级教育部门、各级各类学校

应尽的责任和办学的底线。“生命不保，何谈教育”！各地各校一

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学生安全工作的特殊重要

性，充分认识抓好学校安全工作是向党中央对标看齐的具体体

现，是巩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的内在要求，是检验作风建设成 

效的重要标准，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切实履行好学校安全工作主体 

责任，以对学生生命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务实管用的措施， 

牢牢守住确保学生生命安全的底线和红线。 

全面排查校园及周边安全隐患。各地各校要按照条块结

合、以块为主的原则，结合群众信访、家长举报、走访师生、 

网络舆情等方面反映的突出问题，立即对学校内部安全防范情 



况、校园周边治安情况、影响稳定的突出问题等进行逐一摸排， 

做到底数清、全覆盖。要重点排查目前在校外实习学生工作、 

学习、生活等各个环节的安全隐患，尤其是租住民房的安全状

况，不符合条件的要立即整改；要全面检查校园内部的各类隐

患及人防、物防、技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配合相关部门及

时掌握校园周边中小旅馆、流动摊点、商店、出租房等重点场

所存在的安全隐患以及可能报复社会的重点人员情况；要通过

多种渠道及时掌握学生非正常死亡、食堂伙食、教学管理等涉

及师生切身利益问题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对于发现的各类

安全隐患要逐一拉单挂账，按照轻重缓急制订整改方案，确保

不留死角盲区。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隐患问题，要迅速报告当地

党委和政府协调解决，同时采取临时强化防范措施，严防引发

事端。 

三、切实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措施。各地各校要以更加 

务实的态度、更加严格的要求，进一步规范校园安全管理，最大

限度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事件）的发生。一是切实加强校

园内部安全风险防控。各级各类学校要加强学校建筑设施特别

是教室、宿舍、食堂的安全管理，严防发生校舍坍塌事故；要

加强学校重要时段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重大集体活动的审批 

程序，严防发生校内拥挤踩踏事故；要加强校园交通管理，严 

格实行校内限行、限速和人车分流，加大校车监管力度，严防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要加强对校内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严防发 



生集体食物中毒事故；要全面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严防发

生校园火灾事故；要加强学校爆炸、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

安全管理，严防丢失和发生事故。二是严格落实校园治安管理。 

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加强门卫管理，严格门卫查验登记制度， 

防止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园；要严格落实校园值班巡逻制度， 

加强校内重点部位和重点人员管理，全面落实人防、物防、技

防等各项防范措施。此外，中小学、幼儿园还要严格落实教学

期间封闭式管理、上下学时间保安或教师在校门口值班值守、 

低年级学生上下学家长交接等制度。三是大力整顿校园周边治

安乱点．各级教育部门要把校园及周边综合治理和“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有机结合起来，积极推进校地、校警、校群联动联防

联治，严厉打击涉校违法犯罪，加大校园周边违法违规经营行

为查处力度，及时整治校园周边治安乱点，大力整改学校周边

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校园周边环境规范有序。 

四、切实加强学生安全教育。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当前的季

节气候特点和学校安全形势等情况，充分利用课内、课外时间， 

通过课堂教学、班团队会、专题讲座、墙报板报、校刊校报、 

广播电视、校园网络等方式，在全校范围内有针对性地开展一

次以防火灾、防一氧化碳中毒、防交通事故、防食物中毒、防拥

挤踩踏、防网络诈骗、防非法借贷以及应对自然灾害等为重点

的安全专题教育活动，切实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要重点教育学生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严防发生火灾、 

触电和一氧化碳中毒等事故。要认真组织开展校园突发事件应急 

疏散演练，切实提高学校科学应对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要根据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年龄特点，切实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

心理咨询工作，迅速组织开展一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全面排查， 

对有异常情绪和反常行为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帮扶教育和心 

理危机干预，坚决防止发生极端事件。 

五、切实加强实习生安全管理。各大中专院校要把学生实习

活动纳入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进行统一管理。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健全管理机构，完善规章制度，落实专门人员，明确职责

任务，对学生实习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管理，坚决杜绝放任失

控现象。要选派责任心强、实践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且熟悉

实习单位情况的专门人员担任实习带队教师，及时、准确、全

面掌握学生的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积极协调实习单位为学

生实习活动提供安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环境。要切实加强对

实习学生的安全、法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自觉遵守纪

律，服从带队教师和实习单位的管理。要针对实习活动中可能

发生的事故，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和

处置能力，坚决防范触电、摔伤、碰伤、轧伤、烫伤、车祸、 

中毒、火灾等安全事故的发生。要选择诚信守法、管理严格、 

经营规范、具有良好社会信誉的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社会组织作

为实习单位，严禁组织学生到无安全保障和治安环境复杂的场 



所实习。要进一步明确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三方在实习中的

安全责任，建立健全学校、实习单位和学生三位一体的安全管

理体系，并签订有关责任书。 

接到本通知后，各地各校要立即组织传达落实，召开专题

会议进行研究部署。本《通知》落实情况将纳入学校安全稳定

工作年度考核。 

本通知即报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并传达至所属所有教

育部门和学校（各设区市教育局负责传达到辖区所有中职学校

及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各高校负责传达到本校的独立学院、 

中职学校和附属中小学、幼儿园）。 

江西省教育厅 

2018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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